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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荐人 2019 年度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一）现场检查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对梦百合进行了现场检

查，参加人员为孟晓翔、周桂玲。 

本次现场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独立性

和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公司经营状况等。 

其中保荐机构提请公司继续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严格履行各项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日常督导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人员对梦百合 2019 年度持续督

导期间进行了日常督导。除了对梦百合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保

荐机构持续督导人员作了如下日常督导工作： 

1、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由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记忆绵床垫、枕头技改及扩产项目”及“研发中心扩

建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7,747.99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

已无余额并完成销户。 

2、2019 年 3 月 30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

合家居科技股份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2018 年

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3、2019 年 3 月 30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梦百

合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发生，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履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2019 年 3 月 30 日，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持续督

导人员对梦百合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

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出具了《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

书》。 

5、2019 年 9 月 11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

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梦百合为控股孙

公司里高泰国提供担保，有利于下属孙公司的资金筹措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是合理和必要的，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梦百合为其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7、2019 年 10 月 19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

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梦百

合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8、2019 年 10 月 26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

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的事宜，不影响公

司的日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的情形；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

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9、2019 年 11 月 30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百

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梦百

合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10、2019 年 12 月 14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

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为保障梦百合

顺利收购 MOR 家居，公司拟在 Globed 受让恒康香港于《股份购买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义务的同时，向交易对方出具《有限担保》（Limited Guaranty）。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且已经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梦百合为其孙公

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11、2019 年 12 月 25 日，保荐机构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梦

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的事宜，不影响

公司的日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的情形；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

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1、证券发行及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6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055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发行相结合方

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15.41 元，共计募集资金 92,46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4,583.32 万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 87,876.68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汇

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

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214.80 万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6,661.88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

401 号）。 

（2）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80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采用向公司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

售后余额（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认购不足的余额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的方式发行，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10 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以面值发行，共计募集

资金 510,000,000.00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0,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00,0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汇入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债券发行登记费、审计费、律师费、资信评级费、推介

宣传费和验资费等合计 1,349,056.60 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为 498,650,943.4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8〕

415 号）。 

2、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专户余额情况 

（1）2016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如皋支行 545669065469 - 已注销 

中国银行如皋支行 552169062918 -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如皋支行 1111221129000129939 - 已注销 

中国工商银行如皋支行 1111221129000129815 - 已注销 

招商银行南方商城支行 121909475610106 - 已注销 

合计 - - - 

（2）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民生银行太仓支行 630640118 117,492,514.13 募集资金专户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630629840 145,842,597.23 募集资金专户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630629911 97,817,719.25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 361,152,830.61 - 

3、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6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72,359.19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096.28 万元；2019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801.11 万元，2019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7.52

万元，2019 年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645.38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9,160.30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43.80 万元，累计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645.38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0.00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42 万元；2019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4,153.58 万

元，2019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88.35 万元；累

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4,153.58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 403.77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36,115.28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度 

编制单位：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6,526.9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954.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313.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2016 年度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记忆绵床垫、

枕头技改及扩

产项目 

否 46,481.65 46,481.65 46,481.65 6,777.94 42,300.11 -4,181.54 91.00 2019 年 3 月 10,302.38 否[注 1] 否 

研发中心扩建

项目 
否 4,865.27 4,865.27 4,865.27 23.17 1,494.91 -3,370.36 30.73 2019 年 3 月   否 

营销网络建设 否 5,320.00 5,320.00 5,320.00 0.00 5,348.65 28.65 100.54 2019 年 8 月 -2,420.91 否[注 2] 否 



项目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项目 
否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0.00 30,016.63 16.63 100.06    否 

小计  86,666.92 86,666.92 86,666.92 6,801.11 79,160.30 -7,506.62      

2018 年度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智能仓储中心

建设项目 
否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9,479.18 9,479.18 -15,520.82 37.92 2021 年 3 月     否 

功能家具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否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4,354.21 4,354.21 -11,645.79 27.21 2020 年 6 月     否 

综合楼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20.19 320.19 -9,679.81 3.20 2020 年 12 月   否 

小计  51,000.00 51,000.00 51,000.00 14,153.58 14,153.58 -36,846.42      

合  计  137,666.92 137,666.92 137,666.92 20,954.69 93,313.88 -44,353.0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根据下游市场趋势，变更研发重点方向，并通过与外

部机构合作研发等方式提高研发效率，加快研发进度。公司与绵眠（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春雨天下软

件有限公司等智能家居产品开发平台、移动医疗平台展开合作，借助该等专业平台的人才等丰富资源在高灵敏度

传感器、数据采集算法以及流数据健康管理等领域达成了深度合作，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睡眠数据采集分

析技术、智能止鼾技术以及高灵敏传感技术等多项前瞻性技术，完成了公司产品的智能化升级，上述研发均通过

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未使用研发中心项目资金，故该项目存在结余资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



营效益，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已无余额并完

成销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以前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0,623.03 万元。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对该议

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以自筹资金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恒康家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6〕7977 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已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会议同意使用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使用期限内，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上述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使用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在额度内资金滚动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对该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购买了保本理财产品，

共获得收益 481,643.82 元，本金及利息已全部转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2019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由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记忆绵床垫、枕头技改及扩产项目”及“研发中心扩建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8,645.38 万元（包括

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已

无余额并完成销户 

[注 1]：公司记忆绵床垫、枕头技改及扩产项目在母公司实施，本期建设阶段完成，公司在该项目 2019 年产生的效益，按照募集资金购置并投入使用

的机器设备期末账面原值占母公司记忆绵床垫、枕头生产用机器设备期末原值总额比例乘以母公司记忆绵床垫、枕头相关产品产生的效益总额计算

得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尚处于运营初期阶段，尚不能以承诺的稳定运营期年利润对比实际效益评价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注 2]：新增加盟店、直营店一般均需经历一段市场培育期，同时为了快速提升消费者认知，品牌营销投入也相对较多，故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建设初

期出现亏损。新开门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培育后才会进入业务成长期，收入逐步增长、费用趋于稳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刚完成建设阶段，尚不能以承诺的项目建设完成后年利润对比实际效益评价是否达到预期效益。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2016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旨在提升公司综合研发实力，为实现公司长远发展目标提

供技术保障，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的整体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实现的效益体现为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财务费用减少、净利

润提高，实现的效益无法具体测算。 

（2）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智能仓储中心建设项目旨在通过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因此该项目的效益反映

在公司的整体效益中，无法单独核算；综合楼建设项目实施目的为改善公司办公

环境，为公司持续发展、业务快速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本项目实施后并不产生

直接的经济效益。 

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5、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人员对梦百合2019年度持续督导

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包括董事会决议及公告、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及公告、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报告、其他临时公告等文件，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梦百合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确保

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经核查，梦百合不存在按《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